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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六
七
期

今
年
是
我
國
行
憲
七
十
三
週
年
紀
念
日
，
回
顧
我
國
行
憲
歷
程
，
始
終
在
追
求
民
主

憲
政
的
道
路
上
，
奮
發
求
進
，
為
人
民
開
創
安
和
樂
利
的
生
活
而
努
力
，
尤
其
在
政
府
播

遷
來
臺
後
，
以
三
民
主
義
為
藍
圖
，
勵
精
圖
治
，
堅
守
民
主
憲
政
，
讓
我
國
成
為
舉
世
稱

羨
的
「
自
由
民
主
、
活
力
創
新
、
人
文
關
懷
、
開
放
自
信
」
國
家
。
值
此
時
刻
，
全
體
國

人
更
應
牢
記
行
憲
之
不
易
，
深
體
憲
法
之
重
要
，
進
而
珍
惜
憲
政
建
設
成
就
。

眾
所
周
知
，
憲
法
為
國
家
根
本
大
法
，
是
諸
法
之
母
，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曾
說
：
「

憲
法
者
，
國
家
構
成
之
法
，
亦
即
人
民
權
利
之
保
障
書
也
。
」
在
現
代
文
明
國
家
，
憲
法

是
國
家
規
範
政
府
權
力
、
保
障
人
民
權
利
的
依
據
，
如
此
方
能
使
國
家
的
公
權
力
成
為
創

造
人
民
福
祉
的
力
量
，
防
止
人
民
權
利
受
到
傷
害
，
屬
不
可
或
缺
的
基
本
法
典
。
由
此
可

知
，
早
在
同
盟
會
時
期
，
革
命
先
烈
們
即
已
體
認
，
唯
有
「
制
定
憲
法
，
建
立
民
主
政
體

」
才
能
使
國
家
克
服
落
後
，
完
成
現
代
化
的
目
標
。

行
憲
是
現
代
民
主
國
家
政
治
發
展
的
重
要
表
徵
，
行
憲
的
目
的
即
在
鞏
固
國
權
，
保

障
民
權
，
奠
定
社
會
安
寧
，
增
進
人
民
福
祉
，
憲
法
之
落
實
與
否
既
攸
關
國
家
的
生
存
發

展
，
更
關
乎
全
民
福
祉
，
因
此
，
憲
法
不
但
要
隨
著
社
會
環
境
的
發
展
而
與
時
俱
進
，
更

應
受
到
尊
重
與
保
護
。
我
國
推
展
民
主
進
程
中
，
在
國
家
安
全
上
歷
經
了
「
古
寧
頭
」
、

「
八
二
三
」
、
「
九
六
」
臺
海
飛
彈
危
機
諸
戰
役
，
這
些
不
但
不
能
阻
礙
我
們
落
實
憲
法

的
決
心
，
反
而
凸
顯
了
貫
徹
憲
法
精
神
、
貫
徹
實
施
憲
政
就
是
鞏
固
國
權
、
保
障
民
權
的

唯
一
途
徑
。

當
然
，
在
此
極
具
意
義
的
行
憲
紀
念
日
，
必
須
一
提
的
是
，
我
國
從
民
主
奠
基
、
成

長
、
起
飛
到
鞏
固
，
每
個
布
滿
險
阻
的
階
段
，
國
軍
都
以
「
國
家
的
軍
隊
」
、
「
全
民
的

軍
隊
」
為
信
念
，
扮
演
捍
衛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最
重
要
的
安
定
力
量
與
穩
固
基
石
，
以
生
命

守
衛
國
民
生
命
財
產
與
國
家
安
全
，
方
能
保
有
今
日
開
朗
、
自
由
、
重
視
人
權
的
政
體
。

未
來
，
在
民
主
憲
政
的
深
化
過
程
中
，
相
信
全
體
官
兵
將
持
續
恪
遵
憲
法
所
賦
予
的

使
命
，
在
政
治
上
保
持
超
然
中
立
立
場
，
將
「
行
政
中
立
」
、
「
軍
隊
國
家
化
」
內
化
為

核
心
價
值
，
落
實
於
戰
備
整
備
與
訓
練
中
，
持
續
以
實
際
行
動
，
成
為
捍
衛
憲
法
的
先
鋒

部
隊
與
維
護
國
家
安
全
的
最
佳
後
盾
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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